
沈阳市“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

设计指南（试行）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2024年 8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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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建质〔2023〕

59号）等文件精神，加强对“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的设

计指导，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力量，深入各地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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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升城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指导“平

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设计，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沈阳市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平急两

用”旅游居住建筑设计。

1.0.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设计应“平时”满足旅游

居住运营功能，“急时”可转换为应急隔离场所。

1.0.4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指南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辽宁省现行标准的规定。

1.0.5 新建建筑应按现行国家规范标准执行。既有建筑改建、

扩建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确有困难时不得低于原建

成时的技术标准并应通过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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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旅游居住建筑 Tourism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依托旅游资源而建造的具有旅游、休闲、度假、居住

功能为一体的建筑，如度假酒店、集中连片民宿和乡村休闲

综合体，高速及国省干线公路沿线服务区周边旅居集散基地

等。

2.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 "Both peacetime and

emergency time use" tourism residential buildings

“平时”服务于居民旅游、休闲、度假等居住需求，“急

时”可迅速腾挪、转为隔离居住空间的旅游居住建筑。

2.0.3 三区两通道 Three aeras and two channels

指为满足医学隔离要求的功能布局。三区指隔离区、工

作准备区、缓冲区（卫生通过区）；两通道指隔离人员通道

和工作人员通道。

2.0.4 隔离区 Quarantine area

隔离人员接受医学观察，居住限制区域。包括隔离房间

（带独立卫生间）、隔离通道及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配

套用房。

2.0.5 工作准备区 Work preparation area

工作人员开展准备工作及休息的区域。包括工作人员办

公室、工作人员通道、值班室、会议室、物资库房、设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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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开水间、备餐间等相关配套用房。

2.0.6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Buffer area（Sanitary passage area）

设于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之间的区域。供人员（物资）

由工作准备区进入隔离区或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时进

行卫生处置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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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不宜与其他非“平急两用”

功能建筑组合建设。

3.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设置的隔离观察房间不宜

少于 100间。单个乡村集中连片民宿设施项目提供隔离房间

不宜少于 30 间，单个山区旅游酒店设施项目、高速服务区

周边旅居集散基地设施项目提供隔离房间均不宜少于 50间。

3.0.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急时”应符合“三区两

通道”要求。

3.0.4 设计应遵循安全至上、经济适用的原则，保证生物、

环境、消防、建筑结构及设施设备运行的安全性，确保“平

急两用”状态下各类使用人群的安全。

3.0.5 建筑规模较大时，宜设多幢独立楼，便于分级响应。

3.0.6 “急时”对建筑布局、结构构件、机电设备等主体部

分不做较大变动，仅对局部空间人员流线、设备运行方式管

控措施等方面做适当调整、补充或改适，以满足应急功能要

求。

3.0.7 “急时”使用完成后，应能恢复原有“平时”使用功

能。

3.0.8 主要机房、设备检修场所宜设置在工作准备区。

3.0.9 隔离房间的空调系统应采用各室独立空调形式。



5

4 选址与总平面

4.1 选址

4.1.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选址应符合沈阳市城乡规

划要求和现行国家及辽宁省的规范要求。

4.1.2 选址应位于地质条件良好、靠近医疗资源、市政配套

设施较齐备、交通便利、环境安静的地段。

4.1.3 建筑与其他周边建筑或公共活动场所的距离宜有不小

于 20m的隔离安全距离，并宜处于场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

向。

4.1.4 选址应远离污染源、水源保护地，远离中小学校、幼

儿园、养老机构等低免疫人群服务设施，应远离易燃、易爆

产品生产储存区域及存在卫生污染风险的生产加工区域，并

应符合国家及辽宁省相关规定。

4.2 总平面

4.2.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急时”应按总平面划分

“三区两通道”，各区之间的边界应有明显标识和物理隔离

设施。

4.2.2 “急时”场地出入口不应少于两处，隔离人员和工作

人员的出入口应分开设置，禁止交叉。出入口宜设于地块不

同方向。当条件限制在地块同侧设置时，出入口间距不宜小

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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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急时”隔离人员、工作人员、物资配送及垃圾运输

流线应避免交叉。垃圾清运通道与隔离人员出入通道应分开，

上述通道应设置明显标识。

4.2.4 “急时”隔离、应急居住人员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停靠、

落客的场地，并宜设遮雨设施，工作人员出入口宜设置车辆

停靠场地。

4.2.5 隔离人员出入口附近应设置车辆停靠和车辆消杀场所。

4.2.6 工作准备区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4.2.7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间等设施应设置在隔离区内，

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4.2.8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场地宜预留扩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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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设计

5.1 隔离区

5.1.1 隔离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建筑内“平时”、

“急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

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

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5.1.2 隔离区应明确标识限制边界，并有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的实体隔离措施。

5.1.3 隔离区内宜设置应急医务室和心理咨询室。

5.1.4 隔离区应设置若干隔离单元，隔离单元宜分层独立设

置，一个隔离单元不宜超过 30间。

5.1.5 隔离单元应设置带独立卫生间（配置洗漱、厕位、淋

浴等基本设施）的隔离房间、隔离通道以及垃圾暂存间、污

水处理等配套用房。阳台、窗户应具备隔离转换时安装必要

安全防护设施的条件。

5.1.6 隔离房间应以单人间为主，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家庭房

间。

5.1.7 隔离房间应设可自然通风的外窗，并配备完善的防“蚊、

蝇、鼠、蟑螂”的设施。

5.1.8 工作人员与隔离人员电梯应分别设置，并宜设置专用

的污物电梯。



8

5.2 工作准备区

5.2.1 工作准备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5.2.2 工作准备区宜设置办公室、工作人员通道、值班室、

会议室、物资库房、设备机房、开水间、工作人员宿舍及相

关配套厨房、备餐用房等。

5.2.3 工作准备区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措施。

5.3 缓冲区

5.3.1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设于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之间。

5.3.2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人员进入和返回通道应严格分开；

2 工作人员进入隔离区，应经过更衣、穿戴防护装备、

缓冲等房间；

3 工作人员经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应经过一脱、

二脱、缓冲等房间，设立单向作业流程；

4 二脱区内宜设置应急职业暴露处置间；

5 房间门不宜正对；

6 物品运送车辆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时，应经过洗

消、缓冲等区域。

5.3.3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可采用一次建成，也可预留场

地，采取集装箱拼接或模块化快速搭建形式建造。

5.3.4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的通道门应具有开启互锁功能。



9

5.4 其他

5.4.1 有气密性要求的房间、区域边界隔墙应砌筑到梁底或

楼板底。

5.4.2 穿越有气密性要求隔墙的管线周边缝隙及槽口、管口

应采用气密性材料封堵。

5.4.3 室内地面、墙面的装修面层应采用耐擦洗、难积污、

耐腐蚀和易维护的材料，其耐火性能和污染物指标应符合相

关规范和规定。

5.4.4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应设置专门的垃圾暂存区

域，应分类收集、分类存放待转运的垃圾。暂存区域应定期

消毒，防止病菌滋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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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0.1 旅游居住建筑应根据使用要求、地形地貌等地质条件

合理规划布局。不应建在抗震危险地段，不宜建在抗震不利

地段。

6.0.2 结构的安全等级和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应同时满足“平

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

6.0.3 应按“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确定荷载取值，

并进行包络设计，宜减少平急转换中的结构主体改造。

6.0.4 应对“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的建筑、装饰、

机电等专业的预留预埋做包络设计。

6.0.5 “急时”新增结构应遵循安全可靠、转换便捷、易于

恢复的基本原则。应采用方便安装的装配式结构，结构布置

宜标准化、模块化。转换结构构件应妥善保存，注意养护，

定期检查，如有损毁应及时更换。

6.0.6 “急时”新增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可按 5 年考虑，结构

安全等级可按三级考虑。

6.0.7 利用既有建筑改建、扩建时，应根据转换前后功能的

要求，对建筑物进行房屋安全性鉴定及抗震鉴定。

6.0.8 “急时”加建临时设施宜与原结构脱开，新建建筑基

础不应对原建筑造成较大的受力及变形的影响。临时设施宜

建在硬化地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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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急时”新增较重设备宜布置于建筑底层，振动性较

大设备宜独立于主体结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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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给水排水设计

7.0.1 新建工程给水排水设计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急

时”给水排水系统不应影响“平时”功能使用。对于改建、

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给排水设施，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小的成本实施改造和建设，满足“急时”功能要求，并

兼顾后续恢复原建筑使用功能的需求。

7.0.2 给水排水系统宜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分区

设置。

7.0.3 接入隔离区、缓冲区的生活给水系统应依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的有关规定，分析

供水系统产生回流污染的危险等级，并采取防止回流污染措

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产生回流污染的风险较高时，应采用断流水箱供水

方式；

2 当改建项目采用断流水箱供水确有困难，且产生回流

污染的风险较低时，供水系统应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并

应满足供水压力要求。

7.0.4 隔离区、缓冲区的卫生器具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并应

采取防止污水外溅的措施。

7.0.5 生活热水及饮水设施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生活热水系统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条件受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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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2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机房应设置在工作准备区，且不应

毗邻隔离安置区及其通道；

3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无冷温水滞水区的水加热设

备，其出水温度不宜低于 60℃，不满足要求时，系统应增设

灭菌消毒设施；配水点处水温不应低于 46℃；

4 生活饮水供应宜采用电开水器、桶装水等供应方式；

每个隔离房间宜单独设置饮水设备。

7.0.6 隔离区、缓冲区的污废水在预消毒前不宜与工作准备

区的污废水合并排放。

7.0.7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符合下

列规定：

1 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应大于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规定值的 0.7倍；

2 地漏宜采用无水封地漏加 P 型存水弯，宜采用洗手盆

排水给地漏水封补水的措施；不经常排水区域的排水管道及

附件，应采取防止水封干涸的措施；

3 存水弯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且不大于 75mm。

7.0.8 隔离区、缓冲区排水系统的通气管出口应高于屋顶高

空排放，并预留安装空气净化消毒设施的条件。

7.0.9 接入预消毒池前的室外排水检查井应采用密封井盖，

通气管间距不大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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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 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的空调冷凝水、消杀废

水应统一收集，设置水封排入室外污水管网。

7.0.11 污水处理应满足“急时”不同病原体的处理要求，并

应采用二级强化消毒处理，消毒剂投加设备宜设置备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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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

8.0.1 新建“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应在设计时考虑“急

时”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的排烟设施的独立性及排

烟管道位置，并应向结构专业提供“急时”设备、管道的荷

载要求。改建、扩建旅游居住建筑，应注意完善“急时”防

排烟系统，且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的排烟设施应独

立设置。

8.0.2 新建“平急两用”旅游居住建筑的空调设施（新风系

统及全空气系统），应考虑“急时”划分隔离区、工作准备

区、缓冲区的情况，且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的空调

设施应独立设置，并确保气流流向。改建、扩建旅游居住建

筑的空调设施（新风系统及全空气系统），“急时”应将原

有的空调系统，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分隔成独立

系统。

8.0.3 旅游居住建筑“急时”各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温度冬季

宜为 18℃~20℃，夏季宜为 26℃~28℃。

8.0.4 设置空调系统的旅游居住建筑应采用各室独立的分体

式空调系统、多联式空调系统或风机盘管系统；未设置空调

系统的旅游居住建筑宜采用散热器供暖或地板辐射供暖系

统。

8.0.5 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的通风系统应按区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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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设置。

8.0.6 工作准备区宜设计新风系统，新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2

次/h；隔离房间新风量宜按 50m3/（h·人）计算。

8.0.7 一脱、二脱、淋浴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送排风，并应控

制周边相通房间空气流向一脱房间；各脱衣室房间排风换气

次数不应小于 20次/h，室内气流组织应上送下排。

8.0.8 一脱和二脱宜在门口 1.5m高度设微压差显示装置并标

示安全压差范围。

8.0.9 “急时”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室外排风口应高于屋顶高空排放，排风机入口应设置

净化消毒装置或高效过滤装置，如暂不安装，应预留增设净

化消毒装置或高效过滤装置的条件；

2 隔离区的排风机应设置在室外并设置于排风管末端；

3 “急时”排风机宜设置备用风机，且应能保证 24小时

不间断运行；

4 垃圾暂存间及污水处理等设施房间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排风系统的排风出口不应邻近人员活动区，排风宜经净化消

毒后出屋面高空排放；

5 室外排风口与新风进风口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或垂

直距离不应小于 6m，且排风出口不应低于进风口。

8.0.10 隔离房间的排风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隔离房间配套的卫生间应设置机械排风，排风换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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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低于 12次/h，且排风量应大于房间人均新风量 150m3/h；

2 排风立管不应与送风立管共用竖井；各卫生间接至水

平干管的支风管上应设置止回阀，各层水平排风干管接入竖

井时应采用单独立管高空排放；

3 改建利用原有空调和排风系统时，独立卫生间排风量

不应小于 120m3/h且排风量应大于新风量；

4 卫生间排风机宜集中控制。

8.0.11 隔离区和缓冲区的全空气系统“急时”应关闭回风，

采用直流式系统，并设置相应的排风设施，使其满足压力梯

度要求。

8.0.12 旅游居住建筑设置全空气空调系统时，新建项目应在

空调系统循环回风侧设置或预留消毒系统；改建、扩建项目

应在空调系统循环回风侧增设消毒系统。

8.0.13 隔离区走廊设置可开启自然通风窗时，外窗开启应设

置医务人员控制装置，未经医务人员许可不得开启。

8.0.14 隔离房间的送、排风支管上宜安装手动或电动密闭阀，

密闭阀的开关应方便操作并有明显标识。

8.0.15 新建的隔离房间不应设置炉灶等厨房设备设施，改造

的隔离房间如原来已有厨房的，相关排风、排油烟烟管道及

设备设施应停止使用或暂时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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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设计

9.0.1 旅游居住建筑应同时满足转换前后对负荷分级、供电

电源、供电容量等要求。

9.0.2 新建建筑按“平急两用”设计时，应具备应急状态下

的改造条件，预留相关转换接口。既有建筑改建、扩建设计，

应充分利用原有电气系统，确保转换方便快捷。

9.0.3 不满足“急时”转换时限要求的设施、设备和管线，

应于“平时”安装或预埋到位。

9.0.4 室外应预留箱式变电站、移动柴油发电车或箱式柴油

发电机组的位置。

9.0.5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应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

分区设置。

9.0.6 备用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设置自动和手动的

启动模式，在市电停电 30s内应自动启动并供电，容量应满

足所有特级负荷、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用电要求，连续供电

时间不小于 24h。

9.0.7 配电箱（柜）、控制箱（柜）宜设置在专用配电间或

设备机房内。

9.0.8 照明应兼顾“平时”与“急时”状态，“急时”状态

宜在重点区域设置专用照明灯具，并宜采用分区、分组的集

中控制方式。

9.0.9 应急照明应兼顾“平时”与“急时”状态，方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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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能化设计

10.0.1 “平急两用”智能化系统主要包括信息网络系统、通

信网络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公共广播系统、对讲系统、

应急响应系统等，系统设计应兼顾“平时”与“急时”，做

到技术适用、配置合理、安全高效，并符合电磁兼容的要求。

10.0.2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至少双路由进线，保证应急状态

下网络环境的正常运行。设置应急专用网络时，专用网络应

与公共网络物理隔离。应预留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疾控中

心、应急指挥中心、相关医疗机构等的专用通信接口。

10.0.3 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和无线 AP系统，

实现 4G 或 5G、WiFi 无线网络全覆盖，提供设备无线接入

网络的条件。

10.0.4 信息网络系统应按照区域化、模块化的架构设计，不

同区域（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应设置独立汇聚点，

每个区域设置网络汇聚交换机，并单独敷设光纤，在应急状

态下，按照划分区域新建组网。

10.0.5 公共广播系统应兼顾“平时”和“急时”状态。系统

宜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功能分区划分广播回路，

并宜在工作准备区设置公共广播系统音量调节装置及本地

音源输入接口。当发生火灾时应强制切换至消防应急广播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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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旅游居住建筑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隔离区摄像机宜

具备异动侦测及联动公共广播喊话功能，入口处宜预留人脸

识别系统接口，人脸识别前端设备宜具有体温监测功能。

10.0.7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区域设置，采用非

接触式控制方式。宜与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等联动。

卫生通过区应设置互锁功能的门禁控制系统。隔离单元门宜

安装门磁或报警探测器，能在门开启时延时报警。设置门禁

系统的消防疏散门等逃生设施应具备联动功能，当火灾等紧

急情况发生时自动解锁。

10.0.8 卫生通过区有穿戴和脱卸功能的房间内应设置双向

对讲系统，可实现穿戴和脱卸间内与本地控制室实时双向对

讲功能，对讲功能宜通过非接触式方式开启。

10.0.9 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于人员密集及污染废气

较多的隔离区，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采用集中和联动控制及

工作状态远程监测的方式。

10.0.10 智能化机房工程设计，应兼顾“平急两用”功能，

统筹考虑，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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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平急转换设计

11.0.1 “平急两用”设计应编制平急功能转换设计专篇，包

括平急两用设计说明（包含急时的建筑空间重新划分说明、

急时的管制要求等）、平急转换总平面图（图中标明建筑物

或构筑物急时可用区域范围或转换区域范围）、急时人流和

车流路线图、平时运营设计图纸、急时隔离设计图纸及平急

转换、急平恢复的工程量、设备清单等。

11.0.2 “急时”设施宜一次建成验收，确有困难且施工周期

短的设施可预留接口，“急时”可采用装配式部品安装施工。

11.0.3 “急时”应明确“三区两通道”的边界，边界应有物

理隔断和明显标识。

11.0.4 “平急”转换后的室内外导视牌标识应符合平急使用

场地导视牌标识要求。

11.0.5 “平急”转换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平急”转换时应充分利用原平面格局，便于复原可

逆；

2 “平急”转换时宜尽量沿用原有建筑构件；

3 应考虑应急状态下功能转换对楼面结构荷载的要求；

4 在原建筑外增设临时使用功能时，宜采用装配式模式

贴邻原建筑进行建造。

11.0.6 “平急”转换时，与应急功能无关的空间、洞口应做

封堵或密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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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规范性文件名录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48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348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B 55020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

《宿舍、旅游建筑项目规范》 GB 55025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34

《医学隔离观察设施设计标准》 T/CECS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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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隔离技术标准》 WS/T311

《医学隔离观察临时设施设计导则（试行）》（国卫办规划函〔2021〕

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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